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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監會收購執行人員有關與華富國際有限公司 

及 Clear Prosper Global Limited  

就佐丹奴國際有限公司達成和解的聲明 

 

和解 

 
1.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收購執行人員（執行人員）已就華富國際

有限公司（華富）及 Clear Prosper Global Limited（Clear Prosper）的母公司周

大福代理人有限公司（周大福代理人）及其一致行動人士（相關一致行動集團）

進行的佐丹奴國際有限公司（佐丹奴）股份的交易，與華富及 Clear Prosper 達成

和解協議（和解）。 

 
2. 是次和解涉及執行人員認為相關一致行動集團（包括佳誠有限公司（佳誠）及頂

級企業有限公司（頂級））違反《公司收購、合併及股份回購守則》（兩份守則）

的情況 1。 

 

3. 根據和解協議，華富及 Clear Prosper 同意向於相關違規事項日期持有佐丹奴股份

的股東（不包括相關一致行動集團的任何成員）（相關獨立股東）作出現金付款，

詳情如下： 

(a) 每名於 2016 年 5 月 18 日為相關獨立股東者，將就其於該日持有的每股佐

丹奴股份，收取相等於 3.60 港元與以下兩者中較低者之差額的金額： 

(i) 佐丹奴股份於 2016 年 5 月 18 日起至和解協議簽署當日止期間的成交

量加權平均收市價（加權平均價）；及 

(ii) 佐丹奴股份於 2016 年 5 月 18 日起至有關索償及核實程序公告（索償

公告）所載的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止期間的加權平均價。 

 

(b) 每名於 2022 年 9 月 13 日為相關獨立股東者，將就其於該日持有的每股佐

丹奴股份，收取相等於 1.88 港元與以下兩者中較低者之差額的金額： 

 
1  請參閱本聲明第 20 至 27 段，以了解違規事項，以及華富及 Clear Prosper 於今日就是次和解所刊發

的相關公告的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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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佐丹奴股份於和解協議簽署當日前 30 個曆日內的平均收市價；及 

(ii) 佐丹奴股份於索償公告所載的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前 30 個曆日內的平均

收市價。 

 

4. 和解協議於 2025 年 10 月 31 日簽署，並須待下列條件達成後方可生效： 

(a) 委任證監會認可的審核人員來管理索償及核實程序； 

(b) 提交能顯示具備足夠資源以支付現金付款的資金證明；及 

(c) 華富及 Clear Prosper 刊發索償公告，而該公告可於香港交易所“披露易”網

站上以佐丹奴的股份代號查閱。 

 

5. 所有和解條件已於今日達成，和解已正式生效。 

 

背景及主要事實 

 
6. 佐丹奴自 1991 年 6 月 19 日起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 

 

7. 於所有關鍵時間，華富及 Clear Prosper 均為周大福代理人全資擁有。周大福代理

人為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的非上市投資控股公司。周大福代理人、其母公司及雙方

各自的附屬公司於本聲明中統稱為“周大福代理人集團”。 

 

8. 根據公開披露，周大福代理人集團自 2011 年 5 月 9 日起一直透過華富持有佐丹奴

股份。多年來，周大福代理人集團於佐丹奴的已披露持股量一直低於 30%。 

 

9. 於 2022 年 6 月 23 日，Clear Prosper 宣布就佐丹奴作出有條件自願全面要約（自

願要約），惟該要約其後失效。Clear Prosper 從未是佐丹奴的股東。 

 

10. 除華富外，佐丹奴的股東還包括兩間私人公司，即佳誠及頂級： 

(a) 佳誠於 2016 年 4 月 26 日首次購入佐丹奴股份。該公司於 2005 年 5 月註冊

成立，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並曾由周大福代理人集團旗下公司的一名前董

事持有，現則由其兒子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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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頂級約於 18 年前首次購入佐丹奴股份。該公司於 2007 年 10 月註冊成立，

由始至終均由周大福代理人集團內另一名董事持有。 

 

證監會的調查結果及裁定 

 

11. 證監會已就佐丹奴的股權結構進行深入調查。根據所得的證據，執行人員認為，就

兩份守則而言，佳誠及頂級在佐丹奴股份事宜上與周大福代理人集團一致行動。 

 

12. 執行人員在作出此結論時，已考慮調查所得的所有相關資料，包括以下因素： 

(a) 佳誠購入佐丹奴股份所用資金的來源； 

(b) 於 2016 年至 2024 年間，佳誠及頂級一方與周大福代理人集團成員另一方之

間的資金流動，包括佐丹奴股息所產生的款項； 

(c) 佳誠及頂級的現任及前任股東、董事及主要人員一方與周大福代理人集團另

一方之間的長期關係；及 

(d) 佳誠及頂級的股東及主要人員就其持有的佐丹奴股份所作的陳述，特別是其

股東均否認擁有佳誠及頂級的實益擁有權，以及表示他們在這兩間公司事務

上，均是按周大福代理人集團一名服務多年的高級僱員的指示行事。 

 

兩份守則的相關條文 

 

13. 《收購守則》規則 26.1(a)及(b)規定，當任何人士或一致行動人士因股份的取得而

持有超過 30%或以上的投票權，便須向所有股東提出強制性全面要約（強制性要

約）。規則 26.3 規定，要約價格不得低於要約人或其一致行動人士於要約開始前六

個月至要約期結束期間所支付的最高買入價格。 

 

14. 根據《收購守則》規則 3.6，在取得股份而又產生強制性要約責任後，必須立即公

布作出要約的確實意圖。 

 
15. 根據《收購守則》規則 5，當公布作出要約（不論是強制性或自願）的確實意圖後，

除非要約條件未獲達成，否則要約人必須繼續進行該項要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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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就兩份守則而言，“一致行動”人士包括依據一項協議或諒解（不論正式與否），透

過其中任何一人取得一間公司的投票權，一起積極合作以取得或鞏固對該公司的控

制權的人 2。 

 

17. 一致行動人士的證據通常為間接而非直接。單一情況未必具決定性。執行人員在判

定各方是否屬一致行動時，會審視所有可得的資料，以判斷是否能合理推斷兩名或

以上的人士已達成協議或諒解，積極合作以取得或鞏固對香港上市或公眾公司之控

制權。 

 

18. 根據英國收購委員會審理的標誌性收購案例 Guinness，“一次點頭，一個眼色”可

能已足以支持推論當事人之間存在一致行動關係。香港收購及合併委員會（委員

會）其後曾在一項紀律研訊程序中討論此觀點 3。委員會認為，Guinness 案中“一

次點頭，一個眼色”的說法不應視作為僅需要一些如點頭或眼色般一瞬即逝或可能

無邏輯連繫的證據或推論，便能確定一致行動人士的存在。然而，這句話正好貼切

說明，一致行動人士之間的協議或諒解，並不一定是書面或正式的，而可能是以不

言而喻或非正式的形式而存在的。 

 

19. 有關與下文所述執行人員認為已發生的違規事項相關的兩份守則主要條文的完整列

表，請參閱本聲明的附錄。 

 
未遵守兩份守則 

 

20. 由於佳誠及頂級根據兩份守則被視為周大福代理人集團的一致行動人士，因此在判

斷強制性要約責任是否已產生及自願要約的接納條件是否已獲達成時，應考慮到雙

方在佐丹奴的總持股量及交易。 

 

 
2  請參閱兩份守則的定義部分。 
3  請參閱 1999 年 6 月 24 日有關港泰國際控股有限公司的委員會決定第 55 及 5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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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性要約責任 

 

21. 於 2016 年 5 月 18 日，佳誠於市場上購入 1,000,000 股佐丹奴股份。在此之前，

相關一致行動集團已持有 470,478,000 股佐丹奴股份，佔佐丹奴已發行股本的

29.96%。因此，相關一致行動集團於 2016 年 5 月 18 日持有的佐丹奴總投票權超

出 30%。 

 

22. 於 2016 年 5 月 18 日前六個月，相關一致行動集團就佐丹奴股份所支付的最高價

格為每股 3.60 港元。 

 

23. 執行人員認為，相關一致行動集團未有於相關時間以每股 3.60 港元就佐丹奴提出

全面要約並作出公告，構成於 2016 年 5 月 18 日違反《收購守則》規則 26.1。 

 
自願要約 

 
24. 根據 Clear Prosper 及佐丹奴於 2022 年 8 月 15 日就自願要約發出的綜合要約文件

（綜合文件）： 

(a) 要約價為每股 1.88 港元； 

(b) 自願要約僅設“50%接納＂條件 4；及 

(c) 雖然 Clear Prosper 並未持有任何佐丹奴股份，但其一致行動集團（僅包括華

富）於當時持有 388,180,000 股佐丹奴股份，佔 24.57%。 

 

25. 根據 Clear Prosper 於最後截止日期（2022 年 9 月 13 日）發出的公告（截止公

告），Clear Prosper 共收到涉及 339,291,646 股佐丹奴股份的有效接納。這使

Clear Prosper 及華富合共持有的佐丹奴股份（包括接納股東應約提供的股份）達

到 727,471,646 股，佔 46.04%。於 2022 年 9 月 13 日，Clear Prosper 宣布由於

未能達成要約條件，自願要約因而失效。 

 

 
4  這表示自願要約的條件是要約人就股份所收到的接納，連同於要約前或要約期間已取得或同意取得的

股份，將使要約人與其一致行動人士合共持有 佐丹奴超過 50%的投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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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根據截止公告所披露，在計算相關一致行動集團持有的佐丹奴股份總數時，佳誠及

頂級並未被視為一致行動人士。若將其持股量一併計算在內，相關一致行動集團持

有的佐丹奴股份及接納股東應約提供的佐丹奴股份所代表的投票權總數本應會達到

佐丹奴已發行股本的 55.09%，因此自願要約本應於 2022 年 9 月 13 日被宣佈為無

條件。 

 

27. 由於自願要約未有於 2022 年 9 月 13 日被宣佈為無條件，執行人員認為此舉構成

違反《收購守則》規則 5。 

 

和解 

 

28. 如兩份守則的引言所述，兩份守則代表著香港金融市場的參與者及證監會就進行收

購和合併時，可以接受的商業操守及行為標準的共識 5。遵守兩份守則對維持香港

公平有序的市場至為重要。 

 

29. 規則 26.1 為《收購守則》中最重要的條文之一，體現兩份守則下的一般原則 2，

並反映市場對何時應向香港公眾公司或在香港作第一上市的公司的股東提出要約的

期望。此外， 《收購守則》規則 5 對確保所有要約（不論該要約屬強制性或自願）

具確定性亦起著關鍵作用。 

 

30. 根據兩份守則引言中的 12.3 部分，執行人員可與有關各方協議處理紀律事宜。執

行人員在同意和解時，已考慮委員會過往就履行全面要約責任方面的缺失及賠償金

額所作的決定、本案的具體事實及情況，以及在委員會席前進行紀律聆訊所需的時

間及成本。華富及 Clear Prosper 須就相關獨立股東所持每股佐丹奴股份而支付的

金額，乃透過比較以下兩者來釐定：(i)該等股東本應可根據在嚴格遵從《收購守則》

的情況下而作出的全面要約向相關一致行動集團出售佐丹奴股份的價格；及(ii)佐

丹奴股份的基準市場價格。我們信納，是次和解符合公眾或投資大眾的利益。 

 

 
5  兩份守則引言中的 1.3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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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是次和解突顯遵守兩份守則規定的重要性。執行人員提醒業界人士及有意參與香港

證券市場的各方，應於涉及收購、合併及股份回購的事宜上按照兩份守則行事。如

對兩份守則的應用（包括就兩份守則而言，某些人士是否應被視為一致行動人士）

有任何疑問，應盡早諮詢執行人員。 

 

2026 年 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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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強制性全面要約 

 

1. 根據兩份守則引言中的一般原則 2，“如果公司的控制權有所改變、被取得或受到

鞏固，有關人士通常必須向所有其他股東作出全面要約。” 

 

2. 規則 26.1 訂明： 

“必須作出強制要約的情況  

除非獲執行人員授予寬免，否則當－ 

(a)  任何人不論是否透過在一段期間內的一系列交易而取得一間公司 30%或以上

的投票權時；  

 

(b)  兩個或以上一致行動而持有一間公司的投票權合共不足 30%的人之中，任何

一個或以上的人取得投票權，結果令他們合共持有該公司投票權的百分比增至

30%或以上時；…… 

該人須按本規則 26 所列基礎，向該公司每類權益股本（不論該類權益股本是否附

有投票權）的持有人……作出要約 ” 

 

3. 規則 26.3 亦列明： 

“代價  

(a) 根據本規則 26 作出的要約，就涉及的每類權益股本，必須是以現金形式……

而金額須不少於要約人或與其一致行動的任何人在要約期內及在要約期開始前 6

個月內為受要約公司的該類別股份支付的最高價格……” 

 

4. 規則 3.6 載明，“……在取得投票權而又產生任何上述責任後，必須立即作出公布，

說明已取得投票權的數量、已付的價格及根據規則 3.5 須公布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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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撤回要約 

 
5. 規則 5 列明： 

“不得撤回要約 

除非執行人員同意，否則當公布作出要約的確實意圖後，要約人必須繼續進行該項

要約。但如果在進行該項要約之前，某項必須履行的條件仍未獲得履行，則屬例

外。” 

 

披露一致行動人士所持股權的責任 

 

6. 《收購守則》規則 3.5 訂明，“當公布作出要約的確實意圖時，該份公布必須包

括…… (c) 在當時持有受要約公司的投票權及股份權利的詳情…由與要約人一致行

動的任何人擁有、控制或指示的投票權”。 

 

7. 《兩份守則》附表 I 第 4(iii)段中亦載有類似規定，要求在要約文件中披露“與要約

人一致行動的任何人在……受要約公司所擁有、控制或指示的持股量（連同該等一

致行動的人的姓名╱名稱）。 

 

8. 《收購守則》規則 19.1 規定，公布要約結果的公告須載明“(b) 要約人或與其一致

行動的人在要約期之前已持有、控制或受指示的股份及股份權利的總數”。 

 

披露標準 

9. 規則 8.3 訂明以下規定： 

“要約文件的內容  

要約人向受要約公司的股東呈交的要約文件，應包括附表 I 規定的資料，連同任何

其他有關資料，以便讓受要約公司的股東可根據充分的資料，作出適當及有根據的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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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規則 9.1 亦列明： 

“招股章程的審慎程度  

跟招股章程一樣，就要約或可能要約或在要約期內發出的每份文件或作出的每份聲

明，必須達到最高的準確程度，而所提供的資料必須充分且公允地加以表達。” 

 

11. 規則 9.2 亦訂明： 

“充分資料  

股東必須獲得充分資料及意見，以便他們能就要約的利弊依據正確的資料作出有根

據的決定。該等資料必須充分地預先向股東提供，讓他們有足夠時間作出決定。就

這些方面而言，要約人對受要約公司的股東的責任，與要約人對本身股東的責任相

同。” 

 

 


